
依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每年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

性，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進行評估項目如下:  

1. 專業性及品質控管 

(1) 查核團隊具備足夠之審計經驗。 

(2) 事務所擁有足夠專業人員支援查核團隊。 

(3) 查核團隊每年接受足夠之教育訓練。  

(4) 查核團隊流動率低及投入足夠人力。 

(5) 審計與稅務等服務品質及時效。 

(6) 簽證會計師投入本集團案件工時及整體負荷。 

2. 獨立性  

(1) 檢視會計師個人簡歷。 

(2) 其未擔任各公司董監事、經理人或重大影響職務及利益衝突情形。 

(3) 簽證會計師未連續受委任簽證服務達七年。 

(4) 委任事務所累計簽證年數之合適性。 

(5) 每年取得會計師出具之獨立聲明書。 

(6) 非審計服務公費占比之合適性。 

3. 監督 

(1) 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無重大訴訟或主管機關糾正案件。 

4. 創新能力  

(1) 電腦審計創新規劃有效增進查核效率，提升審計品質。 

5. 每年透過會計師評分問卷以彙總對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評估結果。 經本

公司之財會及稽核主管共同參與評估，簽證會計師皆符合獨立性及適任性標準，

並於 115 年 03 月 06 日審計委員會和董事會審議通過 115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

立性及適任。 


